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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南投縣政府（以下簡稱本府），為輔導學生充分利用假期，充實

生活內涵，促進身心健康，及利用學期中課外時間在校實施補救

教學，擴大學習效果，特訂定本要點。 

二、本縣各國中得依實際需要，規劃辦理學藝活動及課業輔導，學生

以自由參加為原則，並應經家長書面同意。 

三、活動時間如下： 

（一）寒假學藝活動：以不超過二週，總節數不超過四十節為原

則。 

（二）暑假學藝活動：以不超過六週，總節數不超過一百二十節

為原則。 

（三）課業輔導：以每週五天，每天不超過一節課，並不得超過

下午五時三十分為原則。 

（四）寒暑假學藝活動以上午辦理為原則，如因辦理戶外活動得

調整之。 

四、寒暑假學藝活動及課業輔導由各校視需要自行規劃，師資可外

聘。活動內容可包括： 

（一）補救教學：得依學生學習結果及需要，實施補救教學，唯

不得上新課程。寒暑假學藝活動之補救教學課程不得超過

全部課程百分之五十。 

（二）學習指導：指導學生學習方法，介紹課程特性等，並開放

圖書館（室），指導其使用方法，安排閱讀指導，讀物選

擇等活動，以增進學生閱讀能力及學習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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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藝文活動：安排作文、美術、書法、電腦、演講等有關活

動，以引導學生學習興趣，發掘學生特殊才能。 

（四）科學活動：安排科學園遊會、採集、觀察、實驗、研究等

活動，以啟發學生對科學之興趣，培養正確的科學觀念與

態度。 

（五）童軍活動：辦理童軍活動，培養學生互助、合作、仁愛、

服務之精神。 

（六）康樂活動：安排體育、音樂、電影、舞蹈、韻律遊戲等有

關之活動，以鍛鍊學生健康的身心及陶冶優美情操。 

（七）多元文化體驗活動：安排鄉土語言教學（河洛語、客家語、

原住民語等）及鄉土活動等多元文化體驗活動，培養學生

熱愛鄉土的情懷，進而瞭解尊重不同的文化。 

（八）其他：視學生需要安排各項參訪活動。 

五、寒暑假學藝活動表現及課業輔導表現均不列入學期成績計算。 

六、經費收支依據下列規定處理： 

（一）收費標準：考量各區家長經濟條件差異性、學校自主性並

顧及學校收支平衡，收費標準以採彈性計費、實收實付、

取之於學生用之於學生為原則，學生每生每節收費標準訂

為新臺幣十六元至二十二元。各校並依學校規模大小、教

師編制、課程需要，並考量社區特性、學生參加意願、減

免學生數等，召集教師代表、家長代表共同訂定每位學生

每節收費額數，乘以實際上課節數收費。 

（二）各校辦理寒暑假學藝活動及課業輔導可跨年級、班級實

施，班級學生人數平均以不超過教育部頒訂班級人數為原

則。 

（三）家境清寒且具有低收入證明之學生，應准其免繳納費用。

其餘減免名額由學校自訂。 

（四）經費之開支包含鐘點費及行政費兩部分。 

１、教師每節授課鐘點費為新臺幣四百五十元，收費不敷



支應時，以支付鐘點費優先，按實際授課時數支給，

餘額為行政費。 

２、行政費包含支付紙張、水電、雜支等費用，實際參與

此項工作人員，得請領加班費。 

（五）經費之收支：收費應正式給據並編序號，納入學校會計程

序處理，專款專用，如有結餘，應作為學生獎勵，改善及

充實教學環境及設備之用。 

（六）活動結束後，應將收支情形公布。 

七、各校辦理寒暑假學藝活動或課業輔導，學生因故無法參加，應依

實際上課節數比例辦理退費。 

八、學生留校參加寒暑假學藝活動及課業輔導期間，得酌請相關人員

參與，以維護學生在校之安全。學生放學時，學校應安排導護人

員，維護學生通過交通岡之安全，並得商請家長共同維護學生放

學及回家路上之安全。 

九、私立國中（含高中職附設國中部）辦理寒暑假學藝活動或課業輔

導，準用本要點。 

十、本府對各國中實施寒暑假學藝活動，應辦理定期或不定期訪視輔

導，並據以考核。 


